
 
 

 郑州市教育局处室函件  

郑教宣外函〔2021〕185号 

 

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

关于对 2020--2021学年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

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核的通知 
 

各开发区教育局，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局直属各学校（单位），  

市属事业及各民办学校，郑州市各中小学校外教育基地： 

   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工作，实现校外教育

工作的规范、可持续发展，推动我市校外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，

经研究，决定对 2020--2021学年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工作进

行专项考核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考核范围 

    各开发区教育局，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局直属各学校（单

位），市属事业及各民办学校，郑州市各中小学校外教育基地。 

    二、考核标准 

    考核满分 100 分，其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考核占 80%，校外 

教育基地评价占 15%，学生评议占 5%。学校、各开发区教育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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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按照《郑州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

位考评细则》（见附件 1，后同）进行考核；郑州市中小学校外教

育基地按照《郑州市中小学校外教育基地准入管理办法》（郑教宣

外〔2017〕10号）进行考核；优秀辅导教师和优秀学员按照《郑

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优秀辅导教师评选标准》（见附件 2）和

《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学员评选标准》（见附件 3）进

行评审。 

三、考核形式 

考核工作由各开发区教育局、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严格审核

上报，郑州市教育局复核。 

（一）市直学校及郑州市各中小学校外教育基地 

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及郑州市各中小学校外教育基地为必检

单位，市属事业及各民办学校自愿参加评选，11月 1日前，参评

单位需填报 2020--2021 学年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

位及优秀辅导教师申报表（见附件 5、6，后同）后参评。其中先

进单位申报需提供自评报告。 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考核办法 

各开发区教育局、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严格按照《2020--2021 

学年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名额分配

表》（见附件 4，后同）进行推荐，依照《郑州市中小学生社会实

践活动考评细则》，对辖区内申报先进单位学校进行考核推荐，并

提交考核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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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各开发区教育局、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的考核由市教育局

根据日常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评定。各基地对市直学校的评价根据

各实践基地日常评价记录综合评定。 

四、表彰方式 

本次考核共评出郑州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105 

个（含 5 个优秀县市区），优秀辅导教师 390 名，优秀学员 800 

名。各单位按照分配名额和考核情况以此推荐先进单位、优秀辅

导教师、学员候选人名单。各单位推荐名单由市教育局考核后统

一公布考核结果。各单位务必严格按照标准，认真审核后推荐上

报，对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和候选人予以淘汰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。开展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全

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，是我市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

内容，对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、创新能力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、全

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单位要把考核工作作为检验学校、教师、

学生活动的重要形式，坚持评促结合，以考评促进工作、以考评带

动、激励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交流，密切配合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密切

联系相关场所（基地），对所属学校开展活动情况认真评议，真正

把活动落实到位、组织得力、效果显著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推荐上

来，切实发挥考评的导向和示范作用。 

（三）认真总结，全面回顾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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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总结回顾 2020--2021学年社会实践工作，查找存在的差距和

不足，及时调整，积极进行改进，努力提升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开

展质量，丰富学生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涵。 

（四）严格考评，及时上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按照

要求广泛动员、广泛组织，严格对照考核标准和程序进行考评，

切实做到客观公正。 

     六、各单位提交材料内容及时间 

（一）市教育局直属学校优秀辅导教师每校限报 1名，优秀

学生每校限报 5名，需提交先进单位申报表、优秀辅导教师申报

表、优秀学员申报表（见附件 5、6、7）以及先进单位自评报告

纸质材料及电子版。 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需按照分配名额，提交本单

位及辖区内先进单位申报表、优秀辅导教师申报表、优秀学员申

报表、先进单位汇总表、优秀辅导教师汇总表（见附件 5、6、7、

8、9）以及县区考核报告纸质材料。其中附件 7、8、9需提供电

子版。 

（三）各郑州市中小学校外教育基地需提交先进单位申报

表、先进单位自评报告和优秀辅导教师申报表纸质材料及电子版。 

以上材料请于 2021 年 11月 10日前上报郑州市中小学校外

教育教学管理研究中心 502 室（郑州市新郑路 175号）。电子版

发送至邮箱：zzxw0371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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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附件：1.郑州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考评细则 

          2.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优秀辅导教师评选标准 

3.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学员评选标准 

          4.2020--2021学年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先进 

            单位及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

          5.2020--2021学年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先进 

            单位申报表 

          6.2020--2021学年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优秀 

            辅导教师申报表 

          7.2020--2021学年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优秀 

            学员申报表 

          8.2020--2021学年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先进 

            单位汇总表 

          9.2020--2021学年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优秀 

            辅导教师汇总表 

 

 

 

  2021年 10月 26日 

    （联系人：陈老师  联系电话：66331053） 


